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常见问题解答 

 

一、体测每年测一次还是测两次？是一个自然年测一次还是

一个学年测一次？ 

按教育部要求，在校大学生每个学年度都要测试、上

报一次体测成绩，我校安排测试时间在每个年度的 3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之间，按自然年为单位每年测试一次。 

二、我今年没有专项体育课，如何参加体测？ 

对于任意一个自然年没有选修专项体育课计划的学

生，将由各学院、体育教学部统一组织安排体测，需密切

关注通知。 

三、《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什么课？什么时候可以

测？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国家学校教育工作的基

础性指导文件和教育质量基本标准，是评价学生综合素

质、评估学校工作和衡量各地教育发展的重要依据，是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学校的具体实施。从身体形态、

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综合评定学生的体质健康水

平，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

炼的教育手段，是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和学业质量

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体质健康的个体评价标准。 

我校测试时间 

1.三月为在校一年级学生进行测试；  

2.四月为二年级学生进行测试；  

3.五月为三年级和未选体育课学生进行测试；  

4.六月为毕业生、结业生、留学归国及转入学生进行

补测试；  

5.九月为在校《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学生和结业生

进行补测试；  

6.十一月为新入学学生进行测试；  

7.十二月为《标准》测试成绩不及格的新入学学生进

行补测试； 

8.高水平运动员由教练员在训练期间进行测试；  

9.测试时间如与实习等教学活动冲突，学院开具证明

并与体育  



教学部沟通、协调，体育教学部另行为其安排测试时

间；  

10.如遇身体不适可申请缓测。  

四、我今年没有选常规体育课，也没有进行《标准》测

试，目前因病不能正常参加今年的体测，我该怎么办？ 

对于任意一个自然年没有选修专项体育课计划的学

生，将由各学院、体育教学部统一组织安排体测，需密切

关注通知。 

如身体原因不能参加体测，可申请缓测、免测。 

五、免测手续如何办理？ 

根据 2018 年 4 月 3 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工作

会议精神，即日起学生因兵役复员、残疾、疾病原因申请

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材料，由各学

院收集、签字、盖章后统一交体育教学部（体测中心），

体育教学部不接收学生单独申请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1.因病免测 

根据内蒙古农业大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

简称《标准》)实施细则（内农大校办发〔2020〕30 号）第

二十条规定，因器质性疾病或残疾不能参加《标准》测试



的学生，可向体育教学部（体测中心）提交暂缓或免予执

行《标准》的申请，经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由

学院审核、盖章，体育教学部核准后，可以免予执行《标

准》。 

因病免测材料要求： 

（1）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一

份，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病情诊断证明书原件（或残疾证

复印件一份）。 

（2）诊断证明书要求：①明确诊断病情及医生建议；

②加盖医院诊断证明专用章。 

（3）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要

求：①体育教学部网页下载、打印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申请表（除签字外其他项目必须打印）；②

免测申请表“原因”一栏，填写要求与病情诊断一致； 

（4）学院需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2.兵役免测 

根据教务处、学生处联合印发的《关于参军入伍学生

军事理论课和体育课成绩（含体能测试）的处理办法的通

知》精神，入伍服役期满退役复学学生可免体质测试，按

“合格”记录。 



兵役免测材料要求： 

（1）免于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请表 

（2）入伍通知书（复印件） 

（3）退役证（复印件） 

（4）学籍信息（学院签字、盖章） 

3.递交时间 

（1）上半年：详见教务处通知公告 

（2）下半年：详见教务处通知公告 

 



六、留学归国、交换生以及转入学生的年度体测成绩怎么

处理？ 

留学归国、交换生及转入学生如原学校未开展《标

准》测试工作，我校按照该生在原学校学习时间，可以为

其安排相应次数的补测试，由学院向教务处报名，体育教

学部进行成绩审核与补测试。 

七、“免测”学年度的体测成绩对毕业审核会不会有影

响？ 

“免测”成绩按“60 分（合格）”记录，所填表格存

入学生档案，对毕业审核不会有影响。 

八、学生的年度体测成绩，体测毕业成绩何时生成？体测

毕业成绩如何核算？达到多少分就可以正常毕业？ 

体测成绩在测试结束一周内生成；体测毕业成绩于毕

业季的 4-5 月份生成；学生毕业时的等级，按每年实际测

试成绩进行评定，在校期间，学生《标准》测试成绩达不

到 50 分按肄业处理。 

九、降级、跳级学生的体测成绩如何核算？ 

降级、跳级的学生体测成绩按照学制来进行核算。 

十、动医学院学生大五阶段需要体测吗？ 



动医学院的学生在大五阶段不需要参加体测，大四阶

段的体测成绩就是学生毕业学年的体测成绩。 

十一、如果往年的年度体测成绩有缺漏，怎么办？ 

往年体测成绩若有缺漏，毕业季会统一安排补测。 

毕业生补测原则： 

1.在校期间有一年漏项或不及格者，漏哪项补哪项，

不及格者自选强项进行补测试； 

2.在校期间有两年以下（包括两年）不合格者，在毕

业季补测试期间可以一并补测试，但不得在同一天完成两

年的测试项目； 

3.在校期间有两年以上（不包括两年）不合格者，在

毕业季补测试期间只允许补测试两年的成绩，剩余学年成

绩推至下半年秋季进行补测试； 

4.交换到外校学习的毕业生按照学制完成《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5.围测试期发生的外伤、急性发作性疾病，暂缓测

试，推迟至下个补测季测试； 



6.转学或外校专升本学生，需在原学校开具《标准》

成绩单交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工作小组（体育教

学部测试中心），否则，需进行补测试。 

7.作弊：发现替考、篡改成绩等作弊行为的学生，经

体育教学部认定后，报学生工作处处理； 

8.结业生补测试由学院向教务处教学管理科报送名

单，体育教学部进行毕业审核与补测试。 

十二、每年的体测毕业成绩审查工作何时开始？ 

体测毕业成绩的审查工作从春季 3-4 月份开始。 

 

 


